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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5月 15 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9】0666号），该函件全文如下：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你公司从行业经营情况、财务会计情况、信息披露事项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

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 

1.年报披露，公司目前包括贸易、贵金属加工和建筑安装业三块业务，报告

期各板块毛利率分别为 0.60%、4.48%和 8.06%，同比分别减少 0.26、2.57 和 8.93

个百分点。年审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提示公司存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

性。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各业务板块上下游情况、行业发展情况、公司

业务经营及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各业务板块毛利率均出现下滑的原因，请会计师

发表意见；（2）说明公司对持续经营问题的应对措施，并进行相应风险提示。 

2.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收入 4.06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58.44%。

贵金属加工业务收入 1.83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26.25%。请补充披露：（1）



报告期内贸易业务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的名称、发生金额、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交易价格的公允性；（2）结合存货风险、信用风险和现金流等风险报酬转移情

况，说明贸易业务的具体收入确认方法（总额法或净额法），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公司贵金属加工业务的产能和厂区分布情

况，前五大原料供应商及下游客户的构成及分布，是否存在关联关系；（4）请

会计师发表意见。 

3.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建筑安装业收入 1.07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15.31%。

该业务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开展，2018 年末公司通过股权转

让方式将该子公司转出。请补充说明：（1）在建筑安装业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较高，且毛利均高于其他两项业务情况下，将工程建设公司转出的原因；（2）

是否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 

4.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新成立太原太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并尽快形成

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请补充披露：（1）新成立公司涉及的业务类型、目前投

建状况，与公司业务的衔接性；（2）公司后续投建计划及安排。 

5.年报披露，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38亿元、1.81亿元、

2.16亿元、1.71亿元，但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198.24万元、-2391.72万元、135.61

万元、-8043.99 万元，二者变动趋势不相匹配，且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动也

存在差异。请结合公司业务特点、经营情况、收入确认政策等因素，说明上述经

营数据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及资产减值损失 

6.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同比下降 81.29%，其他应收款同比下

降 85.17%。同时，公司进行会计估计变更，提高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比例，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6241 万元，是导致公司由盈转亏的主要原因。请补充披露：

（1）3 年以上、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所涉及的交易对方、是否关

联方、交易时间、交易内容、长期未收回的原因，是否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2）

具体说明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大额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销售情况、

信用政策、汇款情况、应收账款历史出现坏账的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

说明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变更执行时点及比例选取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4）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7.年报披露，公司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为 3466.79万元，同比增长



74.35倍。公司解释因太原西环路延伸，导致铁路线不能使用。其中，房屋及建

筑物增加计提 3044.03 万元，机器设备增加计提 405.89万元。请公司补充说明：

（1）结合具体减值项目，本期固定资产减值增长的具体原因，何时出现减值迹

象，减值计提的依据及其合理性，减值的测算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2）本年度和以前年度出现较大差异，前期未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及

合理性；（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8.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新增计提减值准备 1163.08 万元。

请补充说明：（1）结合被投资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计提减值准备的具

体原因及合理性；（2）具体减值事项发生的时点，前期未对其计提减值准备的

原因和合理性，并具体说明减值测试过程；（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9.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7 和 2018 年均计提预付账款坏账准备，2018 年

计提数额为 2777.25 万元。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内部预付账款坏账准备

的具体计提政策、计提的合理性及依据，历史上是否存在坏账情况；（2）账龄

超过 1年且金额重大、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项涉及的交易对方、具体事项、关联

关系、合同长期未履行完毕的原因及坏账计提的合理性；（3）年报财务报表附

注未披露预付账款存在减值，请公司结合上述事项，对年报进行相应修订；（4）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其他 

10.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为 4402.17万元，同比下降 87.43%，

原材料和在产品出现大额减少。同时，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较期初

减少 1.48 亿元。请公司：（1）分项列示近两年原材料及在产品的具体构成及金

额；（2）说明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出现大额变动的原因；（3）结

合公司业务情况及行业情况，说明存货出现大额变动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4）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1.年报披露，其他非流动资产中“政府关停厂区资产”期末余额为 6.51

亿元，且数额相较上年未发生变化。请补充说明：（1）政府关停厂区资产所涉

及的具体事项；（2）相关资产列示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3）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及相应的依据；（4）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2.年报披露，公司存在两笔对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太原华贵金属有限公司

的关联担保，担保总额 2100 万元，且未提供反担保，年报显示尚未履行完毕。



请公司补充披露，目前该两笔担保的履行情况及后续安排。  

13.年报披露，第 25页中对关联交易描述提及，“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交易

实际发生额未超过年初预计额”。公司临时公告对 2018 年关联交易超过预计额

度进行追认，请公司核实是否出现信息披露不一致，并在年报修订版中予以修订。 

对于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

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之前，

回复上述事项并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公司将根据问询事项，积极组织安排相关回复工作，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

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载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15日 

 

报备文件：函件正文 


